附件 一
汽车下乡产品两年内不转移所有权承诺书
	承诺人资料

	购买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详细住址
	　

	汽车型号
	　

	发动机号
	

	车牌号码
	　

	申领补贴资金
	元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手机:

	承诺声明

本人购买汽车摩托车下乡产品后，已到财政部门办理领取补贴资金手续，现承诺本人所购汽车下乡产品所有权两年内不转移。

承诺人签名: 
日期:  20   年   月   日



注：各乡镇财政所可以自行复制使用。此承诺书作为农户购买汽车下乡产品并申领财政补贴资金的凭证之一，与其他凭证一起保存在乡镇财政所。该承诺书一式三份，车主一份，交换公安车管部门一份，财政部门留存一份。
